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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以及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专  项  说  明 

 

大信备字[2013]第 1-00244 号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12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12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表和现金流

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大信审字【2013】第 1-00946 号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及其他相关规定，

我们对贵公司 2012 年度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更正 

2010 年，本公司在美国投资设立了 SunPerfect Solar,Inc，持股比例为 43.48%，拥有实

质控制权。2011 年本公司全资子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超日”）

分别收购或设立了 4家境外全资或控股子企业，其主要情况如下表：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超日香港持有股权比例 期末出资额 

ChaoriSkySolarEnergyS.à r.l 卢森堡 70% 2,800.83 万欧元 

South Italy Solar 1 S.r.l 意大利 100% 807.28 万欧元 

Sunpeak Universal Holdings, Inc. 美国 100% 5,379.55 万美元 

Chaori Solar USA,LLC 美国 100% 280 万美元 

本公司以上述境外子公司为平台，截止 2011 年末投资建设了 44 家境外全资或控股项目

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开发、建设、运营。在编制 2011 年度财务报告时，本公司根

据与相关合作方签订的《电站公司管理协议》，未将该等境外子公司及其投资建设的电站纳入

合并范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

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应当将该被投资单位认定为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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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但是，有证据表明母公司不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规定，结合本公司境外电站权益

享有等情况，本公司对境外电站拥有实质控制权，应当纳入合并合并范围。2011 年度因对企

业会计准则理解有误，未纳入合并范围。经本公司二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关于前期重大会计

差错更正》的议案，本期公司对该差错进行了更正，调增上年末资产总额 523,601,584.75 元，

负债总额 409,360,226.33 元，调增所有者权益 114,241,358.42 元，其中调减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64,386,831.03 元。调减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945,167,253.19 元，调减 2011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5,508,899.71 元。本公司已对上年度比较财务报表进行了重述，主要

项目差错更正及重述如下： 

合并报表项目 
更正前 2011 年或 2011

年度末金额 

会计差错更正 

调整影响数 

调整后 2011 年末或

2011 年度金额 

流动资产合计   4,452,290,736.17      -76,597,030.27  4,375,693,705.9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33,825,236.23  600,198,615.02  2,834,023,851.2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495,008,870.19 -495,008,870.19 0 

固定资产   1,027,369,122.69  105,784,639.14  1,133,153,761.83  

商誉       5,293,130.75  283,960,495.31  289,253,626.06  

资产总计   6,686,115,972.40  523,601,584.75  7,209,717,557.15  

流动负债合计   3,568,155,683.78  327,850,988.38  3,896,006,672.16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3,167,914.82  81,509,237.95  284,677,152.77  

未分配利润     306,818,303.41  -56,594,632.39  250,223,671.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904,518,011.03  -64,386,831.03  2,840,131,180.00  

少数股东权益      10,274,362.77  178,628,189.45  188,902,552.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14,792,373.80 114,241,358.42 3,029,033,732.22 

营业总收入   3,332,581,037.24  -945,167,253.19  2,387,413,784.05  

营业成本   2,709,173,567.13  -730,978,570.27  1,978,194,996.86  

利润总额     -38,564,966.84  -34,464,942.56  -73,029,909.40  

净利润     -55,486,928.05  -56,544,776.68  -112,031,704.7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4,788,772.19  -55,508,899.71  -110,297,671.90  

少数股东损益        -698,155.86  -1,035,876.97  -1,734,032.83  

 

贵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为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我们已

与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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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说明事项 

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12 年度重大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以及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情况对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影响，本专项说明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

并阅读。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

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